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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执〔2009〕9号 

 

关于加强对中心市区创建“交通安全文明学校” 

活动进行督查评比的工作方案 

 

鲤城、丰泽、洛江教育局、文明办、公安局交警大队，市直各中

小学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泉州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《关于改善中心

市区道路交通状况的决议》及泉州市政府《关于泉州市城市道路

交通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，进一步提高我市中小学生的交通

安全意识，泉州市教育局、文明办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于 2007

年三月份印发了《泉州市中小学校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活动方

案的通知》，通过两年多的创建活动，各地各校能积极配合城市

道路交通综合整治活动，以交通安全教育为基础，以文明行路为

突破口，以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及安全常识为主要内容，在中

小学生中推行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，为 2008 年全国

农运会在我市的举办和文明城市建设创造安全、有序、文明、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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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的道路交通环境。为检验中心市区各校创建活动的成果，我市

于去年五月底下发了《关于对全市中小学创建“交通安全文明学

校”活动进行检查验收的通知》（泉教执[2008]10 号），各地教育

局、文明办、交警大队认真制定检查验收方案，在检查中发现先

进、查找不足、完善措施，进一步推进我市中小学交通安全教育

的深入开展。通过检查验收，推荐出 37 所全市创建“交通安全

文明学校”示范校，进一步提升创建活动的水平和成效。但我们

也应清醒地看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些学生的不文明交通行为

有所抬头。为进一步增强中心市区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，引

导中小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，从小养成交通安全文明行为

习惯，继续扎实深化中心市区 “交通安全文明学校” 的创建活

动，结合当前创建活动的实施，特提出下列工作方案。 

一、要继续加大中心市区创建“交通安全文明学校”的工作

力度。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各校在近段时间至放暑假前，要根据

《泉州市中小学校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活动方案》，认真自查

自纠，继续做好师生交通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，教育引导中小学

生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，文明出行，遵章守法，做到人车不抢

道，不违规穿越马路，不跨越交通护拦，不踩踏路边绿化带；骑

自行车按规定道路行走，不闯红灯，不互相追逐，不违规载人，

不逆向行驶，不争道抢先，不无证驾驶机动车等，自觉抵制交通

违法行为，为市民的安全出行共建安全、畅通、和谐的交通环境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、区教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市、区中小学校） 

二、要继续做好警校共建交通文明岗活动。中心市区的 10

所中学和岗亭要继续做好警校共建交通文明岗工作，各校要选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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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心强，有一定交通法律法规知识的学生志愿者，到中心市区

各岗亭进行交通法律法规宣传和纠正不文明交通行为。各岗亭执

勤民警要给学生志愿者必要的工作指导，发挥好宣传、教育、劝

导的作用，让学生志愿者在参与交通宣传活动中得到学习和锻

炼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教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市交警支队） 

三、组织实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查处通报制度。各

地交警部门对违反交通法规行为的中小学生抄告通报制度应继

续抓好，中心市区的路面执勤民警发现在校学生有违反交通行

为，应立即给予纠正，当场教育并登记，各区交警大队每月两次

（每月的 1号、16号）定期向学校、教育主管部门抄告学生的违

规情况。市交警指挥中心每月两次（每月的 1号、16号）向市教

育局通报有关学校有关路口的电子监控情况。各地教育主管部门

要根据交警部门的抄告情况，适时进行通报并结合当年评优评先

给予条件限制，真正做到违法行为及时纠正，学生交通违规情况

及时查处通报，学校及学生家长及时教育，主管部门及时管理的

齐抓共管局面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交警支队；责任单位：区交警大

队、交警支队指挥中心，市、区教育局） 

四、要继续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学校及周边的交通状况进行

长效管理，开展对创建“交通安全文明学校”活动的督查评比。

各地教育、文明办、交警大队、新闻媒体要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

有关力量，对中心市区中小学校园及周边学生集中通过的岗亭交

通情况进行督查。对校门口及路面上学生违规行为进行录相并及

时通报、曝光。各学校要加强师生的交通安全教育，在上、放学

期间组织值日老师维护校门口的交通秩序，纠正学生违章行为。



 4

对创建活动开展比较好的学校予以表彰，对工作不到位，学生违

反交通法律法规行为较严重、次数较多的学校予以通报批评。各

地文明办要积极发挥社区志愿者的作用，共同维护校园及周边的

交通秩序，要广泛告知学生家长，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，用文

明守法的行为，带动自己的子女遵守交通法律法规。（牵头单位：

市、区教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区中小学，市文明办） 

从现在起至学校放暑假前，市有关职能部门将组织对中心市

区中小学生上放学及其他时段交通行为进行过程监督和跨区域

互检互评。在检查评比中要与“交通安全文明学校”评比结合起

来，对于中小学生违反交通法规较严重，次数较多的学校将在中

心市区学校中通报批评，并视情况直至取消“交通安全文明学校”

的称号或参评资格。 

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           泉 州 市 文 明 办 

 

 

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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